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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19〕72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培训小教员
遴选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、市局执法总队、市水管处：

现将《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培训小教员遴选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9 年 8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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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
培训小教员遴选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本市城管执法系统教育培训工

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，实现基层城管执法队伍

培训人员的合理配置，根据《公务员培训规定（试行）》等

文件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管执法系统培训小教员的遴选、使用和

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市城管

执法局）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。市城管执法局执法监督处

承担全市培训小教员遴选、管理的具体工作。

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）负责

本辖区内培训小教员的遴选、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城管执法部门直属机构和各街镇城管执法机

构应当配置培训小教员 1 人，培训小教员从本单位符合相关

条件的执法业务骨干中遴选。

第五条 培训小教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，掌握党的

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；

（二）从事基层城管执法工作三年以上，熟悉行政法及

城管执法领域法律知识，执法业务娴熟；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教学能力，善于理论

联系实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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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身体健康，热爱城管教育培训工作，具有敬业担

当精神。

培训小教员遴选时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法律专业背

景的、具有城管法制员（案审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。

第六条 培训小教员遴选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发布通知。市城管执法局根据全市城管执法教育

培训工作的实际需求，发布城管执法小教员遴选通知。

（二）初选报名。各基层城管执法机构在本单位范围内

酝酿讨论，初步确定培训小教员人选，并上报至各区城管执

法局。

（三）审核评定。各区城管执法局按照培训小教员的条

件，对各单位上报人员进行评审，确定培训小教员人选。必

要时，可以组织申报人员进行试讲。

（四）复核备案。市城管执法局对各区城管执法局审核

评定的培训小教员人选进行复核备案。

第七条 培训小教员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根据市、区城管执法教育培训工作安排，制定所

在单位培训工作计划，确保教育培训质量；

（二）承担所在单位的日常业务培训，原则上每月组织

培训授课时间不少于 4 小时；

（三）加强自身业务学习，不断改进教育培训内容和方

法，提高教学水平；

（四）对市、区城管执法教育培训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八条 市城管执法局建立本市城管执法系统培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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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员库，对基层小教员实行一人一档，定期进行专题培训，

下达培训任务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
第九条 各区城管执法局负责本辖区培训小教员的年

度考核工作，考核结果报市城管执法局备案。

培训小教员授课情况列入绩效考核积分项目。各区城管

执法局对表现优秀的培训小教员予以奖励，评优评先活动时

优先考虑。对教育培训职责履行不到位、教学态度和教学效

果差、执法人员满意率较低的培训小教员，由市城管执法局

取消其培训小教员资格。

第十条 因各种原因，不能继续担任培训小教员工作

的，经本人向所在单位申请，办理小教员变更手续，报市城

管执法局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实施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19年 8月27日印发

（共印 份）


